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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解聘李新生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的议案》，同意因工作调动原因，解聘李新生先生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职务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，会议认为，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解聘程序完备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
	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聘任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的议案》，同意聘任耿树标先生、韩永刚先生为公司副总裁，聘期均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；同时，解聘耿树标先生公司总裁助理职务，解聘韩永刚先生公司安全生产总监职务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，会议认为，耿树标先生、韩永刚先生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178条以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规范运作》第3.2.2条等相关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，亦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尚...

